
安老服務倡導聯盟

「安老院防疫及改善院舍質素」意見書

安老服務倡導聯盟(下稱：安倡聯)	自 2017年成立，是一個由全港多個關注安老
政策及服務之團體組成的聯盟，參與團體包括長者評議會、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

聯盟、茶果嶺長者權益組、高超道仁愛敬老中心長者委員會及全城和倡小組(排
名不分先後)。安倡聯致力組織長者關心長者相關議題，並進行倡導。成立至今，
安倡聯除了關注安老服務漸趨市場化外，更持續關注安老院舍質素，監察政府修

訂院舍條例進展，並積極表達意見。

二零一六年初，六旬中度智障兼半癱的男院友，於入住私營院舍期間，因肚瀉不

適而送院，結果被醫護發現肛門被塞膠片頭、紗布等物品，院友及後不治。死因

庭於 8月 12日雖然裁定他死於自然，但裁判官直斥護老院需承擔責任，更批評
社署監管不力。裁判官就事件提出 10點建議，並要求社署於 6個月內向法庭匯
報建議實施情況。裁判官提出後不久，又有院舍再被揭發院內有鼠患以及行政混

亂等問題，更顯院舍有大幅改革之需要。

縱觀裁判官提出的 10點建議，當中不乏重提舊建議。面對私院屢勸不改，質素
沒有大幅改善，令一眾長者、護老者仍然生活於惶恐及危險之中。安倡聯批評，

不是建議不奏效，而是社署監管不力所致。以近日被揭有鼠患問題的院舍為例，

家屬去年 4月已於房間發現鼠糞、膠袋被咬穿等情況，牌照處去年 9月亦已知悉
問題，並進行多次突擊巡查，惟至今年 8月仍攝得鼠蹤，歷時一年多仍未徹底解
決問題，牌照處實在發揮不到其應有角色及功能。

不少人詬病社署選擇性巡查院舍，不少偏遠地方如輕鐵沿綫、鄉郊、離島等亦疏

於巡查，導致環境、服務更為惡劣。雖然社署為加強監察院舍而開展了「安老院

服務質素小組」計劃，並於 2016年將計劃擴展至全港，惟計劃只屬自願參與性
質，沒有參與計劃的更不能收監察之用。不少參與計劃負責巡查的社區人士更表

示，既有預約巡查情況出現，亦有水過鴨背式的巡查，只核對文件記錄，卻沒有

訪問院友及家屬，難以掌握實際服務狀況。即使社署數年前增設了牌照及規管

科，惟院舍質素依然為人詬病，社署更被嘲笑為無牙老虎。二零一八年，香港申

訴專員公署便就社署對安老院服務的監管作主動調查，報告中亦已建議社署盡快

修例，並加強執管及巡查。

上述個案的死因裁判報導一出，私院代表以及勞福局局長等亦紛紛回應，表示政

府已進行條例修訂，只欠立法會通過，而實務守則亦於年初更新了。可是，條例

修訂內容只是小修小補，更沒有採納民間一眾用家及家屬意見，只側重業界關

注。直至第三波疫情發生，連院舍亦失守，導致不少長者死亡，這更顯得民間方

案值得採納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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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倡聯於過去兩年多期間，一直要求院舍人均面積需符合「8+8」，即寢室 8平方
米以及公共空間 8平方米。可是，安倡聯及其他團體多次到社署等地方請願，甚
至於不同場合上表達訴求，惟當局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反之一直表示方案不實

際，卻沒有回應需要，更沒有整體長遠的規劃，例如十年、二十年後達到相關標

準。是次疫情爆發，導致院舍不少長者受感染，甚至死亡，不少專業人士均批評

此乃院舍空間狹窄所致，寢室及公共空間不足以讓院友保持社交距離，更遑論肺

炎隔離房。加上空氣不流通，導致院舍傳染率甚高。大多長者都患有長期病患，

屬高危人士，如院舍環境欠佳，他們就如置身病毒溫床，嚴重危害他們的健康甚

至性命。17年前 SARS一疫，有 72名安老院院友染病，涉及 51間安老院，其中
更有 57人死亡。17年過去，院舍爆發情況更嚴重，政府責無旁貸，到底政府還
要犧牲多少人命才虛心聆聽用家及專家意見，並作出大力改革？	
	
而人手比例方面，條例只作出小修小補。如晚間及通宵時段，合共每天 14小時，
即一整天大部份時間，護理員與住客的人手比例由現時的	 1:60	提升至	 1:40。若
晚間出現突發情況，根本沒有足夠職員應付。過去數年，亦有不少事故於晚間發

生，但至翌日早上才被早更職員發現，政府還要讓此等事情發生嗎？	
	
此外，上述被揭有鼠患問題的院舍，更懷疑因職員派錯藥物導致院友不省人事。

去年家屬更發現藥杯與院友姓名不相符，當家屬指正時，職員態度更敷衍了事，

最終釀成不幸事件發生的其中一個可能原因。不少職員輕視誤服藥物的嚴重性，

認為誤服後多加留意便可，惟藥物影響可大可小，隨時如今次事故一樣導致昏

迷，甚至死亡。社署調查後已就派錯藥向院舍發警告信，惟安倡聯強調不幸事件

只屬冰山一角，若不正視問題，作出徹底改革並嚴懲違規院舍，不幸事件只會重

複發生。	
	
院舍人手短缺問題存在已久，不少院舍為避免於巡查時被社署抄牌，故會即時向

其他院舍借調人手，以作充數。政府多次不承認，惟月前身兼安老事務委員會主

席的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卻於節目上承認有院舍安排員工跨院工作，更建議政府

對院舍人手放寬，於疫情間特事特辦。安倡聯認為這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對於

體弱長者來說，原來人手已不足照顧，更建議放寬要求，豈不是置長者於水深火

熱之中嗎？	
	
安倡聯要求社署認真考慮以下建議，藉死因裁判官要求社署於半年內向法庭匯

報，加上為院舍備戰迎接第四波疫情，將以下建議綵納於修例內容以及即時用於

院舍防疫上。	



建議：	
1. 人均面積必須於修例中採納「8+8」方案，才能有效達到防疫功能之餘，亦能
滿足長者自立支援、妥善照顧、良好質量社交、身心健康以及持續學習的需

要。而因疫情肆虐，第四波疫情亦隨時爆發，安倡聯要求社署即時擴闊院舍

寢室人均面積至 8平方米，以收防疫之效。	
2. 社署於批核時必須留意核心時段和人手的編排會否影響院友的日常生活及生
理時鐘	

3. 加強監管及巡查，若有違規情況必須盡快懲處。	
4. 院舍的療養個案達至一定的百分比，必須提高人手比例，如 24小時都須有護
士在場當值，以於突然事件發生時能有專業人士作出專業判斷。	

5. 院舍人手編制中需有配藥員，以避免錯誤服用藥物情況。	
6. 於院舍內辦公室以智能設備或攝錄鏡頭監察人手以確保人手編制符合要求，
即使不幸再發生派錯藥事件，亦可有跡可尋。	

7. 院舍指定負責人必須為有經驗的專業人士，即使是有經驗的保健員亦不能擔
任。	

8. 每間院舍均需設立家屬監察小組，建立與院舍溝通平台，以改善院舍服務質
素。	

9. 建立恆常檢討機制，定期收集全港院友、家屬之意見，並於 3 年後檢討修例
進展及作出更新。	

	
	


